
 

 

  

 
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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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 10月 29日) 

 

  缔约各国，担心普遍和不断增加的对录音制品的未经许可的复制以及由此给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

利益带来的损害，相信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此种行为，还将有利于其表演和作品录制在录音制品上的表演

者和作者，承认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价值，期望毫不影响已经生效

的国际协定，特别是毫不妨碍保护表演者、广播组织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 1961 年 10月 26日罗马公约得到更广泛

的承认，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公约中： 

 

  (甲)“录音制品”指任何仅听觉可感知的对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的固定； 

 

  (乙)“录音制品制作者”指首次将表演的声音或其他声音固定下来的自然人或法人； 

 

  (丙)“复制品”指一件含有直接或间接从录音制品获取的声音的物品，该物品载有固定在该录音制品上的声

音的全部或主要部分； 

 

  (丁)“公开发行”指将录音制品的复制品直接或间接提供给公众或任何一部分公众的行为。 

 

  第二条 各缔约国应当保护是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录音制品制作者同意而制作复制品

和防止此类复制品的进口，只要任何此种制作或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公开发行，以及防止公开发行此类复制品。 

   

  第三条 执行本公约的方式应当由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规定并应当包括以下一种或多种：通过授予版权或其他专

项权利的方式保护；通过有关不正当竞争的法律保护；通过刑事制裁的方式保护。 

 

  第四条 给予保护的期限应当由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规定。但是，如果国内法律规定一具体保护期，此保护期不

应短于自录音制品载有的声音首次被固定之年年底起，或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之年年底起二十年。 

   

  第五条 如果一缔约国依照其国内法律要求以履行手续作为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条件，只要公开发 行的经

授权的录音制品的所有复制品或其包装物载有(P)标记并伴有首次出版年份，而且标记 的部位足以使人注意到保

护的要求，则应当认为符合手续；如果复制品或其包装物上未(通过载有其姓名、商标或其他适当标识)注明制作

者、他的合法继承人或专有许可证持有人，则标记还应当包括制作者和他的合法继承人或专有许可证持有人的姓

名。 

     

  第六条 任何通过版权或其他专项权利的方式或通过刑事制裁的方式提供保护的缔约国，可以在其国内法律中

为录音制品制作者的保护规定与允许对文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保护所作的相同的限制。但是，只有符合所有下列

条件，才允许颁发强制许可证： 

 

  



  (甲)复制品仅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目的； 

 

  (乙)许可证仅适用于在颁发许可证的主管当局管辖的领土内进行的复制，不适用于复制品的出口； 

 

  (丙)根据许可证制作复制品，应支付由上述主管当局考虑要制作的复制品的数量和其他因素而确定的合理报

酬。 

 

  第七条 

 

  (1)本公约的解释不得限制或妨碍任何国内法律或国际协定给予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或广播组织的

其他保护。 

 

  (2)如果被固定在录音制品上的表演的表演者享受保护，保护程度以及享受此种保护的条件，应当由各缔约国

国内法律确定。 

 

  (3)不得要求缔约国将本公约的条款适用于本公约在该国生效之前已经固定的任何录音制品。 

 

  (4)任何在 1971年 10月 29日仅根据首次固定地为录音制品制作者提供保护的缔约国，可以向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总干事递交通知书，声明其将适用这个标准而不是制作者国籍标准。 

   

  第八条 

 

  (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应当汇集和出版与保护录音制品有关的信息资料。各缔约国应当将所有这方面的

新法律和官方文件及时传送国际局。 

 

  (2)国际局应当应要求向任何缔约国提供有关本公约的资料，应当为促进本公约规定的保护开展研究和提供服

务。 

 

  (3)国际局应当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履行本条第(1)、(2)款

所列的职能。 

 

   

  第九条 

 

  (1)本公约应当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在 1972 年 4月 30日之前，联合国和任何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

机构或国际法院规约的任何成员国均可在本公约上签字。 

 

  (2)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或接受；本条第(1)款提到的任何国家均可加入本公约。时，便能够根据其国内法

律使本公约条款付诸实施。  

 

  第十条 不允许对本公约作出保留。 

 

  第十一条 

 



  (1)本公约应当于第五份批准、接受或加入书交存三个月后生效。 

 

  (2)对于在第五份批准、接受或加入书交存之后批准、接受或加入的国家，本公约应当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根据第十三条第(4)款通知有关各国已收到该国证书之日起三个月后在该国生效。 

 

  (3)在批准、接受或加入时，或在此后任何时间，任何国家可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书中声明本公约适用于

它负责其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土或其中任何一领土。此通知书应当于收到之日起三个月后生效。 

 

  (4)但是，上款不得理解为一缔约国承认或默认另一缔约国根据上款规定使本公约对之适用的某一领土的现实

状况。 

 

  第十二条 

 

  (1)任何缔约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或代表第十一条第(3)款所指的任何领土，通过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书面通知

退出本公约。 

 

  (2)此种退出应当于联合国秘书长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第十三条 

 

  (1)本公约应当以一份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合一的文本签署，四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2)阿拉伯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的正式文本应当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和有关政府协

商后制定。 

 

  (3)联合国秘书长应当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国际劳工局局长： 

 

   (a)本公约的签署； 

 

   (b)批准、接受或加入书的交存； 

 

   (c)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d)任何根据第十一条第(3)款通知的声明； 

 

   (e)收到的退出公约通知书。 

 

  (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应当将根据上款规定收到的通知书以及根据第七条第(4)款作出的声明通知第九

条第(1)款提到的国家。他还应当将此种声明通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和国际劳工局局长。 

 

   (5)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将本公约的两份经核证无误的副本送往第九条第(1)款提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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